
遂宁市工人文化宫在建工地“8·3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30日17时许，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在建工地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5万元。
事故发生后，遂宁市船山区及遂宁高新区相关领导相继赶赴现场对后续处置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做好亡者善后、查明事故原因、追究相关责任，同时关联排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原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西宁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派出人员赓即赶赴现场参与善后处置等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四川省政府令第22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区应急管理局对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批复》（遂船府函〔2019〕64号）的授权，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等单位为成员的遂宁市工人文化宫在建工地“8·3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船山区检察院派员参与，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分析论证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遂宁市工人文化宫在建工地“8·30”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不足、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高处作业存在风险认识不足，未规范开展作业而导致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工程概况
事故发生工地为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工地位于船山区（遂宁高新）西宁街道辖区，施工作业专业项目为机动车出入口通道顶部玻璃安装项目，项目内容为对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机动车出入口通道顶部安装共两处、面积为289平方米的8+8夹胶钢化玻璃。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包人）与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承包人）于2024年4月5日就“机动车出入口通道顶部玻璃安装项目”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合同协议书》就安全生产约定有“分包方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进行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内容。
2.总承包施工单位
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1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3754736743E；注册资本：70118万人民币；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北路573号；法定代表人：黄顺安；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筑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装卸搬运；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51021065，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有效期至2029年3月28日。
3.分包单位
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1年12月3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3MA7EBW5Q4M；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大英县蓬莱镇双桥路；法定代表人：林旭，身份证号码：510***********9692；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监理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中锦冠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2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745165450；注册资本：384万人民币；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蒋光标；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设计，专业技术服务业，工程管理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及施工等。
（二）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
该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安全生产经费投入不足，对相关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现场未采取有效安全监管。该公司的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高处作业存在风险认识不足。
2.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209949827][bookmark: _Hlk209949859]该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项目经理和安全管理人员资质齐全，制定有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安全教育培训有计划、有记录，安全检查有记录并完成问题隐患的整改闭环。未对分包单位的特殊作业开展重点协调、管理。
3.中锦冠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该公司制定有项目监理制度、监理计划和监理细则，项目相关工作人员资质齐全，提供有项目监理安全日志，检查记录，对项目工地上发现的问题隐患督促相关方限期完成了整改闭环。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30日17时许，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作业人员蓝长久，在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地下停车场入口车道雨棚上测量玻璃尺寸时，不慎从4.7米高的车道雨棚上坠落，120急救车将其送往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事发当日18时35分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经勘验，事故现场位于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地下停车场入口车道。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901220956_31]
图1  事故现场（地下停车场入口）
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地下停车场入口车道雨棚为矩管钢结构，雨棚顶为8+8钢化夹胶玻璃（倾斜面，西高东低），矩管型号为300×200×10mm、200×100×10mm，车道为水泥路面，净宽约4.5米，事故发生点距檐口直线距离约14米，坠落高度约4.7米。
坠落现场地面有大量血渍，蓝长久坠落至地面后头朝东，面部朝下，距北侧墙面约为1.8米，与车道雨棚上坠落点的水平距离约为1米，身上有安全带，头上有安全帽内衬，安全帽外壳距蓝长久约3米远，雨棚上方可系挂安全带的点位未发现系挂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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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下停车场入口俯视图（黄色区域为坠落点）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1名作业人员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规定，经事故调查组认定直接经济损失约165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管理人员和安全员赓即到达现场组织施救，并拨打120请求医疗急救，120急救人员于17时15分到达现场立即开展紧急救治，作业工人蓝长久于18时35分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接报后，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原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西宁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事故无相关负面舆情及不稳定因素。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事故响应及时、指挥得当，应急处置灵活规范，未造成次生事故发生，现场有害因素未对外界产生影响，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据调查笔录、现场查勘、资料查阅、现场监控等情况综合分析。
[bookmark: OLE_LINK20]该起事故受伤性质为冲击伤；起因物为未完全封闭的雨棚孔洞，致害物为地面；伤害方式为由高处坠落至平地；不安全行为为作业人员未规范系挂安全带，不安全状态为雨棚有孔洞。
（一）事故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蓝长久未规范系挂安全带进行高处作业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现场勘验时，发现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周边有多台登高作业车，事故当日均未作业，现场无移动直梯，推断蓝长久从入口车道雨棚东边攀爬上雨棚顶测量破损玻璃处尺寸，该处距地面约1米高，具备不使用外物上下雨棚顶的条件，雨棚顶孔洞处北侧立柱、横向铝单板檩条处有系挂安全带的点位，未发现系挂痕迹，蓝长久佩戴的五点式安全带未发生断裂，故推断蓝长久佩戴的安全带未系挂，不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之规定。顶棚材料为玻璃，摩擦力较小，且有一定坡度，客观上容易导致在上面作业的人员滑倒。
坠落点距地面高约为4.7米，根据《高处作业分级》，属于一级高处作业，坠落点与落地点水平距离约为1米，与一级高处作业坠落半径在3米以内相符。
（二）事故间接原因
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健全，未有效组织开展风险辨识和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不足；作业现场安全监护不到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资料分析、综合分析等工作程序，排除人为故意、突发灾害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其他因素。
4、 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
（一）西宁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有欠缺。对辖区建设工地开展了巡查，但未填写现场检查记录、未发现具体问题隐患。
（二）原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有差距。多次检查发现遂宁市工人文化宫项目工地上未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问题，督促整改不力，指导企业举一反三整改提升不深不细，监管服务质效不高。
5、 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bookmark: _Hlk208308168][bookmark: _Hlk208323917][bookmark: _Hlk208309438][bookmark: _Hlk208308125]蓝长久，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作业人员。在高空作业过程中，未规范系挂安全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蓝长久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当地政府及部门的处理情况
1.西宁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有欠缺，建议西宁街道办事处向区委、区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2.原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有差距，建议由遂宁高新区纪检监察室对原遂宁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
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投入保障不足，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护缺失，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2.事故有关人员处理建议
林旭，遂宁济丰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按规定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切实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建议由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对林旭进行约谈。
（四）事故相关单位的其他处理建议
四川尧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分包单位的特殊作业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建议由船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指导其开展事故复盘，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对当前严峻安全形势以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安全理念的认识不足，还存在麻痹和侥幸思想，隐患排查整改不深不实，事故防范应对不科学、不到位。
（二）责任落实有差距。企业主体责任未落实落地，安全工作还存在一定漏洞、盲点，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全面不精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岗位责任落实与要求存在差距。
（三）安全意识较淡薄。部分从业人员对特殊作业危险性认识不够到位，安全技能缺乏，防范风险隐患的主动性、敏感性还不够强，处理问题存在惯性思维、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各参建单位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剖析深挖事故根源，举一反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建筑施工行业的高风险性，杜绝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大意心理。要结合行业实际，分析研判事故风险，采取有效措施，紧盯薄弱环节，查找管理短板，堵塞管理漏洞，把所有风险管控到位，把所有隐患治理到位，坚决遏制“想得到、看得到”、就是“做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坚决控制作业现场安全漏管失控的势头。
（二）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素质
各参建单位要针对行业特点，广泛深入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活动，切实做到“不经教育培训不上岗、教育培训不到位不上岗、教育培训不合格不上岗”。要以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为中心，以“反三违、促安全”为重点，提高一线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常识、安全技能。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采取切实有效可行的措施手段，杜绝违章违规作业行为，以“零容忍”态度，促“零违章”管控，保“零事故”目标。
（三）强化安全监督检查，深入推进建筑施工领域专项整治
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有关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普遍性、典型性问题，深入推进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的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整治、查处、打击建筑施工行业领域中存在的乱象。要进一步强化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闭环管理，对主体责任不落实、作业现场管理混乱、违章违规操作等行为，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建设主管部门及属地要严格督促建设施工单位依法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作业现场的检查巡查，坚持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开展全方位、动态化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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